附件九




立意向書人


研發聯盟成員合作意向書

	（聯盟成員）	甲方

	（聯盟成員）	乙方

	（聯盟成員）	乙方




甲、乙、丙三方（以下稱研發聯盟成員）合作申請「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推動跨域研發引領中小企業升級轉型計畫」(以下稱本計畫)補助，為表達研發聯盟成員於本計畫執行結束後持續共同合作之意願簽訂本合作意向書。
一、本合作意向書自本計畫結案之日起生效，至研發聯盟成員協議之終止日（＿年＿月＿日）失其效力。
二、本合作意向書 1 式 3 份，由研發聯盟成員各執 1 份以資為憑。

立意向書人
甲方：	
代表人：
統一編號:	
地址：	
乙方：
代表人：
統一編號:
地址：



丙方：
代表人：
統一編號:
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